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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為解決澎湖縣地區長期面臨醫療資源

匱乏、急診值班人力嚴重不足、缺乏急重症

專科醫師等問題，相關機關所推動辦理「例

假日急重症專科醫師值班計畫」、「整合醫

療資源，發展創傷科及化療中心」、「建置

心導管室」等事項，究實際現況與執行情形

及具體成效如何？是否善盡職責？均有深入

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 100 年度地方機關巡察第 10 組第 1 次於澎湖地

區收受人民訴狀時，經澎湖縣縣長及該縣衛生局長以書

面向巡察委員反映，有關澎湖縣急診值班人力嚴重不足

，長期面臨醫療資源不足，且缺乏急重症專科醫師等情

形，爰請中央主管機關協助該縣推動「例假日急重症專

科醫師值班計畫」、「整合醫療資源，發展創傷科及化

療中心」及「建置心導管室」等三項計畫，以增加該縣

急重症處理能量、避免醫療資源重覆、減輕該縣化療病

患飽受舟車勞頓之苦及解決澎湖地區心血管疾病照護問

題。本院爰予立案調查相關機關推動辦理上開三項計畫

之實際現況、執行情形及具體成效。案經審閱衛生署、

軍醫局、澎湖縣衛生局提供之相關案情資料，及派員履

勘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例假日急診值班情形，並約詢衛

生署林副署長奏延及澎湖縣衛生局鄭局長鴻藝率相關業

務主管人員到院說明釐清案情，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

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澎湖縣政府提出例假日急重症專科醫師值班計畫前，

未先針對衛生署既有補助計畫及兩院醫療服務現況，

進行整體醫療資源評估及成效檢討；計畫經核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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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未積極提出改善醫療人力與資源缺乏之具體計畫及

有效規劃發展在地醫療之精進作法，顯未依醫療法及

衛生署對於相關計畫之補助原則與離島永續發展規劃

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原則辦理，以善盡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權責，核欠允當。 

(一)按醫療法第 1 條及第 88 條分別規定：「為促進醫

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

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統

籌規劃現有公私立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布，得劃

分醫療區域，建立分級醫療制度，訂定醫療網計畫

。主管機關得依前項醫療網計畫，對醫療資源缺乏

區域，獎勵民間設立醫療機構、護理之家機構」。

次按同法第 11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另按澎湖縣政府衛生

局組織規程第 4 條規定：「本局設下列各科，分別

掌理有關事項：一、醫政科：掌理醫事機構及醫事

人員管理、醫療業務管理、醫療品質管制、緊急醫

療救護、精神衛生、心理衛生、山地離島醫療保健

…等事項」，可知衛生署為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應

統籌規劃現有公私立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布，而

澎湖縣衛生局對於轄內醫療資源及醫療業務之管

理及規劃，亦應善盡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權責。  

(二)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5 條規定略以：「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據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擬訂四年一

期之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其內容如下：…八、

醫療建設。…」；另依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

設基金計畫補助原則（下稱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

原則）第 18 條規定略以：「離島居民醫療補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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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島嶼大小、現有醫療條件分級提供醫療資源，

各縣之主要島嶼發展在地自主醫療（以澎湖馬公、

大小金門、連江南竿為範圍），除專業特殊專科疾

病外，以提昇在地醫療品質，減少後送為主要政策

方向…。」及第 19 條規定：「主要島嶼以提升在

地自主醫療品質為主，其在地醫療補助計畫應與衛

生署既有補助計畫整合，進行現有醫療機制之整體

評估，於檢討其成效、擬定長期管理計畫後，再行

研提不足之補助計畫，次級島嶼則以提升後送前緊

急醫療救護為主。對於應由離島緊急送往本島就醫

之急、重症病人，其往返交通費應依離島建設條例

規定，往返交通費由行政院衛生署補助之，而離島

建設基金之補助重點為後送前之在地緊急醫療救

護，以加強在地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急、重症專業處

理暨相關緊急醫療救護能力之培訓、維持在地緊急

醫療救護人員人數、滿足緊急醫療救護相關設施需

求、鼓勵優秀急、重症專業醫事人員短、中期駐診

為目標。」爰離島各縣市政府應依據其發展，規劃

建立在地自主醫療，並於提出在地醫療補助計畫前

，應與既有之補助計畫整合，並進行現有醫療服務

機制之整體評估，於檢討其成效及擬定長期管理計

畫後，再行研提不足之補助計畫。  

(三)查衛生署為提升對澎湖地區急重症醫療服務之品

質，已核定補助署澎「特殊急重症照護中心之成立

與運作計畫」99 年至 101 年之總經費計 2,248 萬元

，作為署澎聘任 2 名急診與重症相關專科醫師，及

急診室、加護病房等急重症相關設備之費用。且衛

生署業指定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為急救責任醫院

，需提供 24 小時之急診服務，例假日急診醫師排

班資訊亦刊載於報章媒體及衛生局網站。次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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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澎每週六上午由專科醫師提供門診看診，假日由

急診室提供 24 小時專科醫療服務。三總澎湖分院

每週假日值班醫師 12-14 人；全年具有神經外科、

骨科、一般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及麻醉科醫師提

供 24 小時醫療診治，且該分院遇有緊急醫療狀況

，尚可調派三軍總醫院相關次專科主治醫師至澎湖

支援，自 99 年 6 月至 101 年 2 月已執行 71 人次之

醫療支援。 

(四)另澎湖縣馬公市屬醫療資源集中地區，惟多屬基層

診所層級，整體醫療照護資源諸如：醫院層級之專

科及次專科別、急重症醫療人力、特殊醫療設備、

特殊手術或治療團隊人力等與台灣本島相較，仍有

不足，衛生署已規劃由醫學中心支援偏遠離島醫療

資源不足地區，並於 101 年 6 月 24 日召開「醫學

中心支援偏遠離島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會議」，

會中確認由 19 家醫學中心支援偏遠離島地區醫院

，其中，澎湖地區之醫院由奇美醫院及高雄長庚醫

院支援署澎，三軍總醫院支援三總澎湖分院，引進

必要之專科醫師人力，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五)惟查澎湖縣政府於 100 年間提出「例假日急重症專

科醫師值班計畫」，其考量包括：假日及每年 4 月

至 9 月觀光季節遊客旅遊意外事故頻傳，病患皆湧

入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急診室；急診醫師長時間值

班問診；另該縣醫師每月定期休假返台、進修及開

會等急診醫療人力不足，故規劃聘請相關科別之台

灣本島專科醫師，支援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醫療人

力。澎湖縣衛生局並據以提出「提昇澎湖地區醫療

服務水準醫師人力經費補助計畫」，向經建會提出

離島建設基金個別補助計畫，惟經建會認為該計畫

屬經常性維持費用，宜由公務預算因應。澎湖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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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遂於 100 年 4 月 11 日改向衛生署申請「提昇澎

湖地區醫療服務水準醫師人力經費補助」專案試辦

計畫，經該署審查認為，所提計畫與健保局「全民

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IDS）」內容雷同，建議朝擴大 IDS 計畫爭取；另

建議該縣依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原則第 19 條規

定修正計畫，再函送衛生署轉經建會爭取離島建設

基金補助。嗣澎湖縣政府於 100 年 5 月 20 日轉尋

求立委協助爭取計畫補助，經衛生署函覆該計畫與

IDS 計畫內容相近，建議可依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

法申請獎勵，然該獎勵辦法之獎勵申請適用對象為

醫療機構，澎湖縣衛生局為行政機關，與該辦法獎

勵對象不符，復未透過醫療機構提出申請。前開澎

湖縣政府於 100 年間提出之例假日急重症專科醫師

值班計畫，雖未經衛生署及經建會核准，然署澎例

假日已均有內科及外科醫師於急診 24 小時值班，

三總澎湖分院亦有內、外、婦、兒科醫師全天急診

值班，且兩院需將下月之急診室醫師值班表送衛生

局，不足之處，再由澎湖縣衛生局協調。惟署澎及

三總澎湖分院於本院派員履勘時均表示，澎湖縣衛

生局從未整合兩院急診室醫師值班表，假日急診醫

療服務有時需當地開業醫支援，該局亦未能協助進

行協調。 

(六)綜上，有關離島建設基金之補助重點，為強化後送

前之在地緊急醫療救護能力，而澎湖縣政府提出之

提昇澎湖地區醫療服務水準醫師人力經費補助計

畫，則係為解決該縣常見疾病之專科醫師人力不足

問題，兩者目的不同。另澎湖縣政府於「例假日急

重症專科醫師值班計畫」提出前，未能先行評估署

澎及三總澎湖分院目前能提供之急重症醫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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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衛生署補助之相關計畫，並進行現有整體醫療服

務資源之成效檢討後，再行研提不足之補助計畫，

案經相關主管機關核駁後，亦未能基於地方主管機

關權責協調整合當地醫療資源，積極謀求替代方案

，致該計畫迄今仍未實施；又澎湖縣衛生局非醫療

事業發展獎勵辦法獎勵對象，然該局既未協調請署

澎及三總澎湖分院針對醫療不足之處提出申請，亦

未基於地方主管機關權責，積極協調整合當地 57

家西醫開業診所醫療資源，以謀求該計畫之解決及

替代方案；該局唯賴衛生署協助解決澎湖縣醫療資

源不足之問題。爰此，衛生署允宜協助檢討並於整

合所屬針對該縣現行之補助計畫後，研議相關措施

，協助改善澎湖地區醫療人力及資源缺乏之現況允

應檢討改進。惟澎湖縣衛生局對於解決澎湖地區醫

療問題研提之例假日急重症專科醫師值班計畫，未

能先整合及瞭解衛生署既有補助計畫及兩院醫療

服務現況，進行整體醫療資源評估及成效檢討；又

計畫經核駁後，復未積極提出改善醫療人力與資源

缺乏之具體計畫及有效規劃發展在地醫療之精進

作法，顯未依醫療法及衛生署對於相關計畫之補助

原則與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

助原則辦理，以善盡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權責，核欠

允當。 

二、澎湖縣政府提出「整合醫療資源，發展創傷科及化療

中心」措施，目前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醫療分工運作

雖尚無碍，其中署澎對癌症病患已能進行簡單調劑之

支持性治療，惟後續化療中心設置及運作，仍待澎湖

縣政府具體規劃與兩院配合及健保局協助，以符當地

病患需求。衛生署尤應本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權責，

定期檢討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醫療資源分工事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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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所屬機關對該縣發展在地化療給予必要之協助。 

(一)查澎湖縣衛生局為「整合醫療資源，發展創傷科及

化療中心」，業已協調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並召開

多次醫療資源整合會議，且於 100 年 4 月 13 日「

第三次提昇本縣在地化醫療資源整合協調會」獲致

決議：由署澎發展心血管科別，三總分院發展創傷

科。 

(二)軍醫局業依前項醫療資源整合協調會決議，派駐神

經外科醫師 1 名於三總澎湖分院，假日並由總院加

派神經外科主治醫師支援，全年提供 24 小時門診

、急診、住院醫療服務，98-100 年帄均每月神經外

科手術人數為 27 人次。軍醫局每年將優先檢派神

經外科專科醫師赴三總澎湖分院服務；另並持續更

新及增加神經外科儀器及器械，102 年該局已編列

C 臂式數位 X 光機及神經外科手術專屬儀器，以提

升澎湖地區神經外科醫療品質。 

(三)澎湖縣衛生局後於 100 年 5 月 25 日邀請署澎、三

總澎湖分院及相關單位召開「發展本縣兩院成立化

療中心會議」，會中決議：「原則上以署立澎湖醫

院為本縣化療中心，籌設在地化療。請署澎規劃草

擬有關在地化療之軟硬體設備計畫，以落實在地化

療之目標。」目前署澎已設置化療藥、無菌操作台

及簡易化療室等簡易化療調劑設備，供病患使用，

今（101）年已有 12 位癌症患者接受化療。然因癌

症病人就醫習性，澎湖縣對於該患者提供返台就醫

免費機票服務，癌症病人的治療計畫、處方、健保

申請等因素，對於澎湖地區化療在地化之推行並非

容易，爰仍請衛生署對該縣發展在地化療給予必要

之協助。 

(四)國健局已於 101 年 5 月 17 日召開「發展澎湖縣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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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際癌症化學治療照護合作」會議並指出澎湖地區

發展化療服務，除硬體設備外，更重要的是在地護

理人員、藥劑師等相關醫事人力養成及該等人員參

予意願，方能永續經營。該局更建議澎湖縣可先朝

發展腫瘤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亦即由經過培訓之腫

瘤護理人員，對於該縣罹癌民眾進行個案管理與追

蹤，有助於未來罹癌民眾留在縣內治療之意願；另

對於有標靶藥物治療需求（如乳癌病人），且在醫

學中心已專案申請通過藥物審查之病患，可視其意

願轉回澎湖地區醫院進行治療，對於此類病人健保

局可以簡化專案申請之行政流程，俾利民眾留在澎

湖地區治療。因此，目前澎湖地區在地化療中心之

設置及運作，仍尚待澎湖縣政府具體規劃、兩院配

合及健保局協助，以符當地患者需求。  

(五)目前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於申請緊急傷病患空中

轉診後送至台灣本島就醫前，兩院已能對各院醫療

資源進行溝通及尋求相互支援。兩院今（101）年

亦有醫療與教學合作契約，其目的為派遣醫師等醫

事人員實施專題演講、臨床教學指導、教學門診及

轉診會轉檢等合作項目，以加強兩院之醫療及教學

合作交流；截至 101 年 3 月 19 日止，三總澎湖分

院支援署澎緊急外科手術及會診各 2 例；三總澎湖

分院轉診署澎實施腦部血管攝影檢查 1 例及其他

檢驗科之相關檢驗項目。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雖前

經分屬不同醫療體系、人事及法令而未能整併，但

現行兩院在醫療資源整合上，尚能相互協調配合互

相支援，顯示 2 院院長在相互溝通合作、澎湖縣政

府及衛生署在多方努力及協調上已有初步成果，使

目前兩院醫療資源之整合及分工已漸具雛形。 

(六)綜上，澎湖縣政府有鑑於署澎及三總澎湖分院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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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醫療體系而未能整併，經邀請衛生署及協調署

澎與三總澎湖分院，並召開多次醫療資源整合會議

，而提出之「整合醫療資源，發展創傷科及化療中

心」醫療資源整合分流構想，目前兩院運作尚能相

互協調配合；又署澎對癌症病患已能進行簡單調劑

之支持性治療，然礙於就醫習性、返台交通補助、

治療計畫及健保申請等因素推行不易，且後續化療

中心設置及運作，仍尚待澎湖縣政府具體規劃、兩

院配合及健保局協助，以符當地病患需求；衛生署

尤應本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權責，定期檢討署澎及

三總澎湖分院醫療資源分工事宜，並整合所屬機關

對該縣發展在地化療給予必要之協助。  

三、衛生署已核定署澎心導管室之建置計畫，後續招標及

建置相關事項，署澎應予確實執行；另心導管室營運

後續操作相關醫事人員之支援及訓練事宜，宜請衛生

署、澎湖縣政府給予必要之協助及營運之監督，達到

照護當地心血管病患之目的。 

(一)按澎湖縣歷年空中後送至台灣本島就醫比率，心血

管疾病空中轉診個案一直位居第一，依澎湖地區近

2 年空中後送轉診資料顯示，99 年度共轉診 136 人

次，其中心臟血管疾病 67 人（49％）佔第一位，

其次是肝膽腸胃科 15 人（11％），第三則為腦血

管病變 13 人（10％）。而 100 年度空中後送轉診

100 人次，其中心臟血管疾病 52 人最高（52％），

其次是肝膽疾病 9 人（9％），呼吸系統疾病 8 人

（8％）占第三位。上開數據顯示，該縣罹患心血

管疾病而需轉診之病患約占轉診人數比率半數以

上，爰澎湖縣政府為解決該地區心臟緊急傷患治療

及心血管疾病照護問題，邀請縣轄兩家急救責任醫

院及相關主管機關，多次召開「澎湖縣醫療整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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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由署澎籌設心導管室。  

(二)經查署澎自 100 年初已招募心臟內科醫師一名，送

至台安醫院心臟科接受心導管訓練，並於 100 年 4

月 22 日將「心血管照護中心」計畫函報澎湖縣衛

生局轉送衛生署，該署於同年 6 月及 7 月進行審查

及函復初審意見，經署澎修正並於同年 12 月再次

送審，經衛生署 101 年 4 月重新審查及署澎就審查

意見修正後，衛生署於 101 年 6 月 25 日以衛署醫

字第 1010264874 號函同意補助署澎辦理「心血管

照護中心之成立與運作計畫」乙案，第一期執行期

間自 101 年 6 月 19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

補助金額 4,600 萬元，署澎並於 101 年 6 月 29 日辦

理第 1 次籌備會議。 

(三)次查衛生署核定署澎之心導管室設置計畫，係以購

置新機為建置規畫，依目前法令規定該院在經營上

須攤提折舊，初步估計每月該院約須 70 萬以上的

折舊費用，對財務已極困難之署澎將雪上加霜，爰

署澎是否能在肩負照護澎湖地區心血管疾病患者

之前提下，妥善運用財務槓桿進行營運收支帄衡規

劃，抑或由衛生署進行相關協助，以支持其後續營

運，宜請衛生署持續評估該院營運狀況。另衛生署

已核定署澎心導管室之建置計畫，對於澎湖地區心

臟血管疾病之緊急醫療及照護已跨出第一步，後續

招標及建置相關事項，署澎應予確實執行；另對於

心導管室營運後續操作相關醫事人員之支援及訓

練，亦宜由衛生署、澎湖縣政府給予必要之協助及

營運之監督，以強化心臟血管疾病在地緊急醫療救

護人員專業處理及緊急醫療救護能力，達到照護當

地心血管病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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